
县级预算单位开设银行账户流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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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请

提供材料

审核材料

办理开户手续

根据《人民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

法》和参照《沧源县县级预算单

位银行账户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

神，对申请单位所提供的材料的

真实性，合规性进行审核，并在

《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申请表》上

提出意见

在《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申请表》

上签署意见后报局领导审批，提

交给开户银行办理手续或人民银

行存留。时限：开立账户齐全，

当天办理

（一）填写《预算单位银行账户

申 》

（二）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应提

供机构编制、人事、民政等部门

批单位成立文件。

（三）开立其他账户应提供下列

证明材料：1、基本建设项目的立

项批准文件；2、收取政府性基金、

行政事业性收费、罚没收入及其

他非税收入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制度及其他文件依据；3、贷款协

议等证明材料；4、拥有使用外汇

的相关证明材料；5、其他相应证

明开立账户材料。

祥细说明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和申

请的开户理由，包括新开账户的

名称、用途、使用范围、开户依

据开户理由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

况


